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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申报条件
赛事主办（承办）方满足以下条件之一方可申报赛事补助。
（一）职业体育赛事：国际职业体育赛事、国内职业体育赛事。
（二）国际体育赛事：A类国际体育赛事、B类国际体育赛事、C类国际体育赛事。
（三）全国综合性运动会（含资格赛）、全国青少年单项运动会（含资格赛）。
（四）全国最高水平赛事：全国锦标赛、全国冠军赛（总决赛）。
（五）其他全国比赛（含分站赛）。
二、评审原则
（一）职业体育赛事
1.承办田径、足球、篮球、排球、冰雪、帆船、帆板等项目的国际职业体育赛事，根据赛事级别、社会影响力，给予不超过300万元的办赛经费补助；承办上述项目的国内职业体育赛事，根据赛事级别、社会影响力，给予不超过200万元的办赛经费补助；
2.承办网球、乒乓球、羽毛球、赛车、拳击、马术、电子竞技等项目的国际职业体育赛事，根据赛事级别、社会影响力，给予不超过200万元的办赛经费补助；承办上述项目的国内职业体育赛事，根据赛事级别、社会影响力，给予不超过150万元的办赛经费补助。
3.其他项目的职业体育赛事，根据赛事级别、社会影响力，给予30-100万元的办赛经费补助。
（二）国际体育赛事
1.承办A类国际体育赛事，给予不超过300万元的办赛经费补助。
2.承办B类国际体育赛事，给予不超过200万元的办赛经费补助。
3.承办C类国际体育赛事，给予不超过100万元的办赛经费补助。
（三）全国体育赛事
1.全国综合性运动会（含资格赛）、全国青少年单项运动会（含资格赛），给予不超过80万元的办赛经费补助。
2.全国最高水平赛事成年组给予不超过70万元的办赛经费补助。
3.全国最高水平赛事青年组给予不超过60万元的办赛经费补助。
4.其他全国比赛（含分站赛）给予不超过50万元的办赛经费补助。
（四）同时满足多个条件的，以“就高不重复”的原则予以补助。
三、评分标准
具体评分细则按照以下表格内容执行。
竞技体育赛事补助评审评分表（总分100分）
	评价维度
	序号
	指标名称
	评分说明
	满分
分值
	得分

	经济效益（50分）
	1
	赛事直接经济带动
（住宿、交通、配套）
	第三方平台或权威机构数据支撑赛事带动消费情况，重点体现“拉动消费”。
	20分
	

	
	2
	赛事投入及
成本结构规范性
	赛事运营投入，是否超过运营成本（超出比例），资金来源清晰，审计合规。
	15分
	

	
	3
	市场化运作与
商业开发能力
	是否有企业赞助、品牌合作、衍生产品开发与售卖，是否打造文体旅商消费场景。
	10分
	

	
	4
	媒体传播与版权转化能力
	是否通过电视、新媒体直播获得高关注度，是否有版权收益或平台分发，体现赛事传播转化力。
	5分
	

	社会效益（50分）
	5
	外部参与与观众覆盖范围
	观众总数及外地观众占比，是否形成广泛社会动员与跨区域旅游效应。
	20分
	

	
	6
	项目影响力与竞技水平
	是否为国际级或国家A级赛事，运动员竞技水平高，影响力覆盖行业权威媒体或国际组织。
	15分
	

	
	7
	国家形象传播与
城市品牌提升
	是否有央视、新华社等国家级或省级主流媒体正面宣传，是否与城市形象建设相结合。
	10分
	

	
	8
	志愿服务与社会组织参与
	是否广泛动员社区、学校、志愿组织参与赛事服务，形成良好社会参与氛围。
	5分
	

	总得分
	


各项指标打分标准见以下打分参考范围

竞技体育赛事补助具体指标打分参考范围
一、经济效益部分（50分）
1. 赛事直接经济带动（住宿、交通、配套）〔20分〕
A档18–20分：消费带动超1000万元。
B档14–17分：消费带动500–1000万元。
C档10–13分：消费带动200–499万元。
D档5–9分： 消费带动较低（100–199万元）。
E档1–4分： 无消费拉动效果或效果不明显。
2. 赛事投入及成本结构规范性〔15分〕
A档14–15分：总投入≥300万元或超过成本100%。
B档11–13分：总投入150–299万元或超过成本50%。
C档8–10分： 总投入80–149万元或超过成本。
D档4–7分： 投入50万-80万元。
E档0–3分： 投入50万以下。
3. 市场化运作与商业开发能力〔10分〕
A档9–10分：拥有3家以上赞助商或市场化开发总额超100万元。
B档7–8分：拥有2家以上合作企业或开发收益50–100万元。
C档5–6分：	有少量赞助或市场化收益20–49万元。
D档2–4分：	基本无实质收益，仅资源互换。
E档0–1分：	无任何赞助或仅有极少量商业开发活动。
4. 媒体传播与版权转化能力〔5分〕
A档5分： 获得中央/省级电视台转播或网络直播观看量超50万人次。
B档4分：	网络直播平台观看量10–49万，传播规范。
C档3分：	有小众媒体或短视频平台传播，观看量5–9万。
D档2分：	有自媒体直播但覆盖面小（1–4万）。
E档0–1分：	无直播或传播内容极少。


二、社会效益部分（50分）
5. 外部参与与观众覆盖范围〔20分〕
A 档 18–20分：观众总数超 1 万人，外地游客比例高。 
B 档 14–17分：观众 5 千–1 万人，外省覆盖面广。 
C 档 10–13分：观众 2 千–5 千人，以本地及周边观众为主。
D 档 5–9分： 观众千人规模，影响有限。 
E 档 0–4分： 观众极少或无数据可查
6. 项目影响力与竞技水平〔15分〕
A档 14–15分： 国际职业体育赛事、A类国际体育赛事及全国最高层级综合性赛事。
B档 11–13分： 国内职业体育赛事、B类国际体育赛事、全国青少年单项运动会（含资格赛）、全国锦标赛、全国冠军赛（总决赛）等全国高水平赛事。
C档 8–10分： C类国际体育赛事、其他全国比赛（含分站赛）及省级高水平品牌赛事。
D档 4–7分： 市级重点赛事、区域性邀请赛及一般专项赛事。
E档 0–3分： 基层性、群众性或一般性赛事。
7. 国家形象传播与城市品牌提升〔10分〕
A档9–10分：	获央视、新华社或国际主流媒体报道，效果显著。
B档7–8分：	获省级以上主流媒体广泛宣传。
C档5–6分：	市级或地方网络平台推广良好。
D档2–4分：	自媒体宣传为主，缺乏主流平台认知。
E档0–1分：	无宣传或城市品牌传播效果极低。
8. 志愿服务与社会组织参与〔5分〕
A档5分： 志愿者超500人次。
B档4分： 志愿者300–499人次。
C档3分： 志愿者100–299人次。
D档2分： 志愿者50–99人次。
E档0–1分： 无志愿者组织或社会组织参与。


群众性体育赛事补助评审细则

一、申报条件：
赛事主办（承办）方满足以下条件之一方可申报赛事补助。
（一）每个赛事累计参与人数（人数×天数）超过3000人，或外省累计参与人数（人数×天数）达到1000人（含）以上。
（二）主办（承办）方赛事投入50万（含）以上。
（三）独具辽宁地域特色且有唯一性（全国、东北、辽宁唯一）。
（四）社会影响力大，传播力强，受媒体关注程度高。
二、评审原则：
（一）按人数（外省）补助的，每人每天不超过100元。
（二）按经费投入补助的，不超过投入经费的30%。
（三）特色赛事和影响力大的赛事，按照评审分数的比例给予补助。
（四）同时满足条件的，就高不就低，不重复补助。
三、评分标准：
具体评分细则按照以下表格内容执行。



群众性体育赛事补助评审评分表（总分100分）
	评价维度
	序号
	指标名称
	评分说明
	满分
分值
	得分

	经济效益
（70分）
	1
	直接经济消费拉动
（住宿、餐饮、交通等）
	第三方或平台数据支持赛事期间消费总额变化，重点体现“带动消费”。
	30分
	

	
	2
	经费投入与
资金使用规模
	赛事运营总投入（含主办方+社会+报名费等），50万元以上为评估基线。
	15分
	

	
	3
	市场化运作与
赞助合作水平
	是否有企业赞助、品牌联动、市场化运作机制，体现赛事运营能力。
	15分
	

	
	4
	衍生收入
（门票、文创、报名费等）
	是否通过市场渠道获得有效收入，如文创销售、门票、报名等。
	10分
	

	社会效益
（30分）
	5
	群众参与规模
（外省观众人数）
	以300人为评审基础，人数越多得分越高，重点突出外省游客流入。
	15分
	

	
	6
	健康促进与全民健身引导
	设置健身活动、健康宣传、参与式互动等，倡导健康生活方式。
	5分
	

	
	7
	城市形象与媒体传播效应
	获得省级及以上媒体报道、网络直播曝光、社交平台传播等。
	5分
	

	
	8
	社区融合与社会影响力
	是否联动社区组织、学校、志愿者，形成良好社会参与氛围。
	5分
	

	总得分
	


各项指标打分标准见以下打分参考范围

群众性体育赛事补助具体指标打分参考范围

一、经济效益部分（总分70分）
1. 直接经济消费拉动（住宿、餐饮、交通等）〔满分30分〕
A档27–30分：直接经济消费带动超1000万元。
B档22–26分：直接经济消费带动500–1000万元。
C档17–21 分：直接经济消费带动200–499万元。
D档10–16分： 直接经济消费带动100–199万元。
E档0–9分： 无消费拉动效果或效果不明显。
2. 经费投入与资金使用规模〔满分15分〕
A 档 14–15 分：总投入≥300 万元（含主办方、社会、报名费）。 
B 档 11–13 分：总投入 150～299 万元。 
C 档 8–10 分： 总投入 80～149 万元。 
D 档 4–7 分： 总投入 50～79 万元。 
E 档 0–3 分： 投入未达 50 万元。
3. 市场化运作与赞助合作水平〔满分15分〕
A档14–15分：有3家以上企业赞助，赞助总额超100万元，形成品牌合作链。
B档11–13分：有2家以上赞助，金额50～100万元，合作形式较为规范。
C档8–10分：	有1～2家企业赞助，金额20～49万元，宣传合作一般。
D档4–7分：	仅获得物资支持，或小额资源互换，合作弱。
E档0–3分：	无赞助合作或完全依靠财政支出。
4. 衍生收入（门票、文创、报名费等）〔满分10分〕
A档9–10分：	多元化收入来源，累计收入超100万元，含文创、票务、报名等。
B档7–8分：	累计收入50～99万元，运营体系完整。
C档5–6分：	有2项以上收入来源，累计20～49万元。
D档2–4分：	有1项创收（如报名费），但收入低、管理不规范。
E档0–1分：	无任何衍生收入，完全公益型或无收费机制。

二、社会效益部分（总分30分）
5. 群众参与规模（外省参与人数）〔满分15分〕
A 档 14–15 分：外省参与人数 ≥1000人，带动消费作用显著。
B 档 11–13 分：外省参与人数 700–999人，形成明显客流集聚效应。
C 档 8–10 分： 外省参与人数 500–699人，外来参与度较高。
D 档 1–7 分： 外省参与人数 300–499人，初步形成外来客流。 
E 档 0 分： 外省参与人数 ＜300人，外省参与度较低。
6. 健康促进与全民健身引导〔满分5分〕
A档5分：	设有健身活动区、健康讲座、互动健身环节，覆盖面广。
B档4分：	有1项以上健身活动或健康宣传环节。
C档3分：	宣传单页或健康标语有体现，无实质活动。
D档2分：	有口号无行动，现场无设置。
E档0–1分：无任何健康促进内容或安排。
7. 城市形象与媒体传播效应〔满分5分〕
A档 5分：获得央视或省级主流媒体报道，或网络传播曝光量≥50万。
B档 4分：获得市级主流媒体报道，或网络传播曝光量10万–49万。
C档 3分：通过网络媒体或短视频平台报道传播，或曝光量5万–9万。
D档 2分：存在自媒体传播，或曝光量1万–4万。
E档 0–1分：无媒体报道或传播量极低。
8. 社区融合与社会影响力〔满分5分〕
A档 5分：有3类及以上社区或社会组织主体（如社区、街道、学校、志愿服务组织等）参与赛事活动。
B档 4分：有2类社区或社会组织主体参与，并形成合作计划或志愿服务安排。
C档 3分：有社区或学校组织居民、青少年参与赛事活动。
D档 2分：有社区宣传或互动活动，但参与人数较少。
E档 0–1分：无社区联动或社会组织参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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